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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金·

科研人员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并不能单纯以个人名义进行申请，而

是必须要依托一个组织，这个组织通常

是科研人员的工作单位。国外对于这样

组织并不存在统一的法律称谓，在国内，

目前它们的法律称谓也并非一致，在财

政部与科技部的项目中，它们被称作“承

担单位”，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则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将

其正式命名为“依托单位”。

依托单位的注册条件

一个组织想要成为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依托单位，必须要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申请注

册。从法律分类上来讲，这种注册属于

非排他性行政许可，并不存在名额或数

量上的限制，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任何机构都可以进行注册。条例第八条

规定的注册条件主要有5项，一是，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机构，即该机构

成立时的注册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排

除了外国组织。二是，具有公益性，属于

高等院校或者科学研究机构或者其他从

事基础研究的公益性机构，而公益性主

要指的就是非赢利性，企业因此被排除

在外，而在财政部和科技部的项目中，则

并不具有这方面的限制。三是，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即该单位是依照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依法成立并履行了相应

的登记手续，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能够

对外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

任。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内设机构、外派

机构被排除在外。四是，从事基础研

究。但是是否从事基础研究很难通过审

查法人注册登记得到验证，因此在实践

中，这项条件转化为对申请组织基础科

研条件和从事基础科研人员的审查，不

具备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人员和条件的组

织被排除在外。五是，在科学基金管理

机构进行注册，即依照基金管理机构的

规定的程序履行注册手续。注册程序始

于组织的自愿申请，基金委对于注册申

请，应当及时完成审查并做出决定。基

金委决定予以注册的，应当及时书面通

知申请者并公布依托单位的名称、注册

号码等基本信息；决定不予注册的，也应

当及时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基于法

不溯及既往原则，在条例施行前，已经是

依托单位的，经申请基金管理机构应当

予以注册。

当依托单位自身条件发生变化时，

应当及时通知基金委，履行相应的变更

或注销程序，以保证注册信息的真实

性。而对于非依托单位的科研人员而

言，经与在基金管理机构注册的依托单

位协商获得同意后，也可以通过该依托

单位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样

就让每一位科研人员都能具有获得国家

科研资助的机会。

依托单位的职责

一个组织经注册成为依托单位后，

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职责，条例第九条规

定依托单位的职责主要有3大类，第一类

是组织保障职责，包括组织本依托单位

的科研人员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

基金项目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促进

科研成果的转化等。依托单位如何在现

有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形成稳定而有

力的科研团队，提供优良的科研条件与

环境，是依托单位保证科研项目成功申

请和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第二类为审

查核实职责，如项目申请书的真实性、项

目科研数据真实性的审核等，这是基金

委做出资助决定和结题决定的正确性保

障，但在目前资助项目众多、审查量极为

庞大、评审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基金委是

没有能力对每一个人、每一份材料都进

行细致审核的，这时，依托单位的审核就

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依托单位对材料真

实性的审核，具有先天的便利条件，不但

可行，而且可靠。当然，最终为材料真实

性负责的是项目申请人和负责人，依托

单位的审查责任更多的是一种程序性保

障，而非实体性保证。第三类职责是监

督职责，这其中既包括依托单位本身对

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资助经费的使用

进行的监督与控制，也包括配合、协助基

金委对基金项目的监督和检查。其中大

部分内容可以直接并入为依托单位的日

常科研与财务管理工作，形成常规的制

度性保障，而且，常规性的监督制度做得

越好，配合基金委的监督与检查的工作

压力就越小，最终科研项目的申请与结

题工作也就进行得越顺利。

依托单位的法律责任

依托单位的工作职责，同所有的公

权力一样，都具有权义复合的特性，条例

的规定既是授权性规范，又是义务性规

范，依托单位不但有权行使相应的权利，

而且也必须行使，否则，就会面临相应的

法律责任。对应依托单位的职责，条例

第三十六条规定了3大类违法情形。第

一类，也是最多的一类，是依托单位不履

行组织保障职责，干扰项目的正常开展，

例如对保障基金资助项目不提供保障，擅

自变更项目负责人，截留、挪用资助经费

等。第二类是不履行审核职责，主要是对

申请人或者项目负责人提交的材料或者

报告的真实性未予审查。第三类是不履

行监督职责，主要包括纵容、包庇申请人、

项目负责人弄虚作假或者不配合基金管

理机构监督、检查基金资助项目实施等情

况。对于这些违法行为，基金管理机构可

以给予行政处罚，例如可以进行警告，责

令限期改正，对于情节严重的，可给予通

报批评，3~5年不得作为依托单位的处

罚。刑事责任中涉及依托单位的规定不

多，最主要的一种情况就是依托单位为谋

取不正当利益，给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

员、评审专家以财物的，构成犯罪，会依照

单位行贿罪定罪量刑。而依托单位工作

人员侵吞、挪用基金资助经费的，将追究

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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